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行政执法指南
1.对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对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1、《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教育部令第12号） 第三十三条：“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整顿;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违法违规行为 
	 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处罚种类 
	责令其限期整顿。 

	处罚程序 
  
	(1)实地检查取证； 
(2)实地检查了解，并根据情况需要制作现场影像资料； 
(3)下达整改通知书； 
(4)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 
(5)撰写报告，会同有关股室拟定处罚措施，报主管局领导同意； 
(6)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2.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第六十四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民政或者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第三十二条　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擅自举办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民办学校，可以责令其限期补办审批手续；对擅自举办且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民办学校，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对逾期仍达不到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应当责令其停止办学。

	违法违规行为
	不符合法律规定，未达到设置标准，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

	处罚种类
	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停止办学；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处罚程序
	1.案件受理审查：检查或者接到举报等，发现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应予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
3.会同有关股室拟定处罚意见，报局领导审定；
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6.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局领导审批；
7.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执》
8.结案归档。


3.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七条：“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违规行为 
	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 

	处罚种类 
	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处罚程序 

  
	(1)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2)调查取证； 

(3)会同有关股室拟定处罚意见，报局领导审定； 

(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笔录；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局领导审批； 

(7)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 

(8)结案归档。 


4.对学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对学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违法违规行为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 

	处罚种类 
	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处罚程序 
  
	（1）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2）调查取证； 
（3）会同有关股室拟定处罚意见，报局领导审定； 
（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笔录；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局领导审批； 
（7）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8）结案归档。


5.对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对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九条：“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可以取消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的； 
（二）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的； 
（三）抄袭他人答案的； 
（四）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五）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 
2、《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2012年教育部令第33号) 第十三到十七条； 

	违法违规行为 
	1.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的； 
2.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的； 
3.抄袭他人答案的； 
4.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5.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 

	处罚种类 
	取消考试资格；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特殊类型招生试点项目或者依法给予停止招生的处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处罚程序 
  
	（1）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2）调查取证；（3）会同有关股室拟定处罚意见，报局领导审定；(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陈述申辩笔录》；(7)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局领导审批；(6)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8)结案归档。 


6.对违法颁发毕业证书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对违法颁发毕业证书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八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相关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销招生资格、颁发证书资格。”   

	违法违规行为 
	1.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法颁发毕业证书； 
2.以作弊、剽窃、抄袭等欺诈行为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学业证书的。 

	处罚种类 
	宣布证书无效；责令回收或者予以没收；没收违法所得；撤销招生和颁发证书资格。 

	处罚程序 
  
	（1）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7)调查取证； 
(8)会同有关处室拟定处罚意见，报厅领导审定； 
(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厅领导审批； 
(7)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 
(8)结案归档。 


7.对教师违反教师法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对教师违反教师法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三十七条 ：“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一） 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 
（二） 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三） 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教师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违规行为 
	1.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 
2.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3.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处罚种类 
	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处罚程序 
  
	（1）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2）调查取证；（3）会同有关股室拟定处罚意见，报局领导审定；(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陈述申辩笔录》；(7)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局领导审批；(6)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8)结案归档。 


 

 8.对下属各单位违反财经法规审计处理的处罚  

	行政处罚事项 
	对下属各单位违反财经法规审计处理的处罚 

	行使主体 
	襄垣县教育科技局

	行政处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三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四十四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计机关认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被审计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对本级和下级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一）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 
    （二）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 
    （三）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四）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其他处理措施。 
    第四十六条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前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并可以依法给予处罚。 
    第四十七条 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审计决定，被审计单位应当执行。 
审计机关依法责令被审计单位上缴应当上缴的款项，被审计单位拒不执行的，应当通报有关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扣缴或者采取其他处理措施，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对本级和下级单位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
 第四十九条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区别情况采取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处理、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被审计单位应当将审计决定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机关。审计机关应当检查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
  被审计单位不执行审计决定的，审计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执行；逾期仍不执行的，审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违法违规行为 
	1.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 
2.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3.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 
4.审计机关依法责令被审计单位上缴应当上缴的款项，被审计单位拒不执行的。 

	处罚种类 
	（一）警告、通报批评；（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四）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罚措施。

	处罚程序 
  
	经举报、检查、相关部门移送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 
（1）调查取证； 
（2）提出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 
（3）提出处理意见； 
（4）领导审批； 
（5）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6）送达；重大行政处罚的报备； 
（7）执行； 
（8）制作结案报告。 
  




